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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6488918]第一章 竞争性谈判邀请函
[bookmark: _Toc477184668][bookmark: _Toc477184528][bookmark: _Toc477184527][bookmark: _Toc477184669]受昆山市公安局委托，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对其所需采购的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583-SZYE-T2026-0012；	
2.项目名称：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
3.预算金额：人民币壹佰壹拾玖万玖仟玖佰贰拾元整（人民币：1199920.00元）；
4.采购内容：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服务范围为昆山市中环范围内及框架道路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的新增及维护保养，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5.服务期限：1年，具体在合同中明确；
6.最高限价：无；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无；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苏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市级政府采购信用记录查询和使用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苏财购〔2017〕11号）文件的规定，采购代理机构将对供应商进行信用查询。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注:投标单位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问题，应保证采购单位免除且承担由于投标单位在其本国使用该项目所需的材料和设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而引起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及采购单位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三、获取谈判文件
1.获取谈判文件时间：上网之日起至2026年04月22日17:00（北京时间）；
2.获取谈判文件方式：登录“苏采云”系统自行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
3.谈判文件售价：0元。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本项目采用电子化采购模式，供应商须网上提交响应文件，并可通过远程开标方式完成开标。
1.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04月29日14:30（北京时间）；
2.远程开标时间：2026年04月29日14:30（（北京时间）；
3.远程CA解密时间：以开标时“苏采云”系统为准；
4.开标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五、公告信息
1.本公告在江苏政府采购网、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发布；
2.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六、其它补充事宜
1.CA证书办理
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需办理江苏省电子政务证书认证中心CA证书和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电子签章。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办理方法详见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法规政策--《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更换全省政府采购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的通知》或者“苏采云”系统登录界面中的“新CA办理指南”。“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江苏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全省通用。苏州现场办理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105号狮山科技馆一楼服务大厅，咨询电话：0512-65737699。
2.参与采购活动
供应商插入CA证书登陆“苏采云”系统后选择具体项目，点击“我要参与”并签章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日期视同为依法获取招标文件日期。供应商须打印、保留《投标供应商确认函》，质疑时《投标供应商确认函》与质疑函一并提交；未依照招标公告要求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的供应商，视为未参与该项政府采购活动，不具备对该政府采购项目提出质疑的法定权利，但因供应商资格条件或获取招标文件时间设定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原因使供应商权益受损的除外。
3.电子投标准备
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中操作成功参与项目后，必须在“已参与项目”界面中下载电子招标文件（后缀名为“.kedt”）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后方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和提交（具体详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网址链接https://czju.suzhou.gov.cn/zfcg/html/content/20231220161910031.shtml）。
在系统操作过程中如有疑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注册咨询：18261002950；
CA技术咨询电话：400-608-6099；
签章使用问题：025-83633811、025-83633812、15380932027、15371015030；
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联系电话：18261002950；QQ：3048755361、1315179389、895706745。
4.远程开标支持计算机端，投标人可根据“《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网址链接https://czju.suzhou.gov.cn/zfcg/html/content/20231220161910031.shtml）进行操作。
5.远程开标设备必须符合配置要求（配置要求详见操作手册）。项目开标前，投标人应当提前检查电力供应、网络环境和远程开标会议有关设施、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对必要的软件进行提前启动，投标人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完成响应或者不能进行现场实时交互的，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6.本项目以电子投标文件的内容为准，不再收取纸质投标文件及相关原件等纸质材料。
7.投标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须遵守《昆山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昆山市公安局
地址：昆山市前进东路1288号
联系人：那成慧  
联系电话：0512-57702333
2、招标代理机构名称：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昆山市玉山镇萧林路1999号5号楼A区11楼   
联系人：薛媛媛、姜晓明
联系电话：0512-57383089 
八、供应商诚信管理：
为加强对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供应商政府采购行为，促进供应商依法诚信经营，维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环境和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按《昆山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九、昆山市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监督电话：0512-57310854
[bookmark: _Toc35393626]十、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796]1、本项目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日期之后仍可以下载招标文件，但截止日期之后下载的招标文件，视为非有效方式且不作为供应商权益受到损害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17日


[bookmark: _Toc166488919]第二章 响应须知
一、采购说明
1.本谈判文件仅适用于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采购活动。
2.本次采购活动及因本次采购活动产生的合同受中国法律制约和保护。
3.本谈判文件的解释权属于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二、响应文件说明
（一）响应文件计量单位和使用文字
1.响应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谈判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响应文件应使用中文编制，响应文件中必须使用其他文字的，必须附有中文译本，对不同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对于未附有中文译本和中文译本不准确的响应文件，由此引起的对供应商不利后果的，采购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二）响应文件编制说明
1.供应商应按须知的规定，编制一份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网上投标。
2.上传响应文件需要盖单位公章的地方必须盖公章，需要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盖章或签名的文件必须按要求盖章或签名。若未按上述要求签署的谈判响应文件，评审小组有权拒绝其响应单位的响应文件。
3.谈判响应文件以中文为准，谈判响应文件的有效期为自谈判之日起90日。
4.一经谈判，除非谈判响应单位在谈判响应文件中对谈判采购文件的规定或条款有书面偏离或保留，否则应视为其全部接受和遵守。同时无论谈判响应单位是否成交，其谈判响应文件恕不退还。
（三）响应报价
1.供应商对本项目的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工作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管理、维护、售后服务、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双方协商同意，供应商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同时，除非合同条款中另有规定，否则，供应商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2.供应商应按《报价分析表》中的谈判项目计算单价和总价。《报价分析表》中的每一单项均应计算并填写单价和总价，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署。
3.供应商应对谈判文件内所要采购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只对其中部分内容报价的，则投标为无效标。如果谈判文件要求分标段响应的，则供应商可以根据自身经营许可范围，选择响应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标段，但各标段应分别计算填写单价和总价。
4.响应文件报价中的单价和总价全部采用人民币表示，除非另有规定。
5. 本次谈判响应报价共有两次报价机会，第二次报价为最终总报价（最后报价时间为10分钟）；若谈判响应单位未在最后一次报价中分别报各个产品单价的，则其各个产品的单价按最终总报价与首次报价之比同比例下浮。
6.竞争性谈判采取最低评标价法，即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以第二次报价为准，且最后报价时间为10分钟）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
（四）响应文件的组成
1.响应文件（报价、相关资格部分及技术部分）：
1.1封面；
1.2开标一览表（格式见第七章）；
1.3远程参与开标会议诚信承诺书（格式见第七章）；
1.4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1.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明（如有授权）（格式见第七章）；
1.6响应承诺函（格式见第七章）；
1.7投标文件资格证明声明函（格式见第七章）；
1.8供应商情况表（格式见第七章）；
1.9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人员配置、业绩等）。
2.资格条件：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
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以下任选其一）：
2.2.1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格式见第七章）；
2.2.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格式见第七章）；
2.2.3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如有）。
2.3第一章投标邀请中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证明文件（如有）。
3.符合性条件
3.1报价分析表
3.2商务偏离表
3.3技术偏离表
4. 价格折扣证明（以下任选其一）：
4.1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格式见第七章）；
4.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格式见第七章）；
4.3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如有）。
注：
（1） 以上“1-4”为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等其他必须提供的资料，投标人必须提供并加盖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
（2）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时必须与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目录一一对应，并将相关资料上传至相应模块，否则将认定相关材料无效。
（五）响应文件的撤回和修改
在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可以撤回或者修改响应文件。
（六）投标截止时间
1.电子响应文件必须按《投标邀请函》规定的网上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
2.采购人推迟投标截止时间时，应以网上公布的形式，通知供应商，在这种情况下，采购人和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期的约束。
三、谈判文件说明
（一）谈判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1.供应商在获取谈判文件后，若有疑问，应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采购代理机构将按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
2.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谈判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谈判文件的组成部分。
3.采购代理机构对谈判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将按规定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以补充公告形式在法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
4.供应商应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关注原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有无本项目的补充公告。
（二）质疑
1.供应商认为谈判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在应知自己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应按照质疑函范本进行规范质疑（质疑函范本下载地址：http://www.szzyjy.com.cn/kssfzx/034004/034004002/20190929/5beba8e5-100a-4262-89c0-d476cc460507.html）。
供应商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供应商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相关供应商。
2.质疑供应商是指直接参加本次投标活动的供应商，未参加投标活动的供应商或在投标活动中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的供应商所提出的质疑不予受理。未依照采购公告要求实行网上获取招标文件的供应商，视为未参与该项政府采购活动，不具备对该政府采购项目提出质疑的法定权利，但因供应商资格条件或获取招标文件时间设定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原因使供应商权益受损的除外。
3.质疑必须以参加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投标文件中所确定的）原件送达的方式提交，否则，招标代理人有权不予受理。
4.上述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4.1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投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4.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自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起计算；
4.3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自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5.质疑函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并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　　　　　　　
5.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5.2质疑项目名称、编号；
5.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5.4具体的事实依据及相关证据材料；
5.5必要的法律依据；
5.6提出质疑的日期；
5.7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5.8供应商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其授权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代理人提出质疑，应当提交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6.供应商不得虚假质疑或者恶意质疑，并对质疑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通过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提出质疑的，阻碍采购活动正常进行的，属于严重不良行为，采购代理机构将提请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并依法予以处罚。
7.供应商“依法获取采购文件”的方式为供应商进行系统自行下载采购文件，并打印、保留《投标供应商确认函》，质疑时与质疑函一并提交。
四、开标和评标
（一）开标
1.采购代理人按《投标邀请函》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开标。开标仪式根据委托人授权由采购代理人主持，买方代表及有关工作人员参加。
2.远程开标CA预解密时间为开标开始后10分钟内，各谈判响应单位参与远程开标时需要随身携带CA证书及CA密码，输入CA密码的时间不超过远程开标CA预解密10分钟限制时间且CA密码输入次数不超过十次（以CA内置的错误计数为准），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3.谈判响应单位如不能完成网上投标操作的，请出示证据（若为谈判响应单位自行操作不当原因造成的，不予接受认可），否则为无效响应。
4.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终止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
4.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4.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4.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
4.4开评标过程中，如遇到交易中心出现断电、断网或其他不可预见原因导致开评标终止，该项目将做废标处理。
4.5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4.6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方不能支付的；
4.7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5.开评标过程中如有问题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会及时通过《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留存的手机号与供应商联系。请供应商确保该手机号通讯畅通，否则导致的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 废标后，采购人将把废标的理由通知所有供应商 。
（二）谈判小组
1.谈判小组的评标工作由采购单位负责组织，具体评标事务由谈判小组负责，并独立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2.谈判小组负责具体的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以下职责：
2.1审查响应文件是否符合谈判文件的要求，并作出评价。
2.2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澄清。
2.3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名单，或者受采购人委托按照事先确定的办法直接确定可以交单位。
3.评标内容的保密
3.1开标后，直到宣布授予成交单位成交为止，凡属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所有资料，有关授予成交的信息都不应向供应商或与评标无关的其他人泄露。
3.2在响应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以及授予成交的过程中，供应商对招标代理人和谈判小组成员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取消其投标资格。
3.3在评标期间，招标代理人将通过指定联络人与供应商进行联系。
（三）对响应文件的审核
1.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人资格证明文件要求进行供应商资格审查，如缺少内容，视为无效投标；
2.对价格的计算错误按下述原则修正：
2.1如果单价乘数量不等于总价，应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2.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3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2.4如果以文字表示的数据与数字表示的有差别，应以文字为准修正数字。
2.5对不同文字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6供应商不同意以上修正，则其投标为无效投标。
3.与谈判文件有重大偏离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投标。重大偏离系指系统和服务的质量、数量及交货期明显不能满足谈判文件的要求。这些偏离不允许在开标后修正。但采购代理人将允许修改投标中不构成重大偏离的微小的、非正规、不一致或不规则的地方。
4.谈判小组对响应文件的判定，只依据投标内容本身，不依据开标后的任何外来证明。
5.下列响应文件为无效投标：
5.1与谈判文件有重大偏离。
5.2供应商的报价是选择性的。
5.3供应商的报价只报了部分内容。
5.4投标报价超过预算的。
5.5不具备谈判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
5.6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5.7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5.8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5.9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
5.10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有夫妻、直系血亲关系的。
5.11不同供应商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5.12没有逐一说明投标产品名称、品牌、规格型号和技术参数，而是直接拷贝谈判文件技术要求的；
5.13不同供应商的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项目总监、项目负责人等)在谈判文件发布日上月至投标截止日当月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
5.14服务承诺和付款条件未响应招标要求的；
5.15特征码检查中，不同投标人上传采购文件所使用的电脑网卡信息等一致的（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16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5.17谈判小组认定的其它为无效投标的事项。
（四）响应文件的澄清
1.谈判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必要时谈判小组可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五）响应文件的评价
1.谈判小组对响应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谈判文件要求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
2.评价和比较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谈判小组严格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条件，对供应商所作的实质性响应内容进行评审。
五、授予合同
（一）成交单位的确认
1.谈判小组根据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照谈判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评审，如评审内容条款均满足谈判文件要求的，则认为该供应商响应文件评审合格。如某一条款内容评审不合格，须注明评审不合格原因。
2.各投标单位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应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同时该质疑应有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参加投标的授权委托人签署。采购人将在收到经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参加投标的授权委托人签署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对质疑内容作出答复。如投标单位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后向采购人提出质疑或质疑未经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参加投标的授权委托人签署，采购人有权对该质疑不予答复。
（二）合同授予标准
1.确定为成交的供应商必须具有实施本合同的能力和资源。
（三）成交通知书
1.成交通知书将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四）合同的签订
1.成交单位应按成交通知书中规定的期限，与甲方签订合同。
2.签订合同及合同条款应以谈判文件和成交单位的响应文件为依据，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谈判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3.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成交供应商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4.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货物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六、诚实信用
（一）诚实信用
1.供应商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妨碍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得损害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供应商不得虚假承诺，否则，按照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处理。
3.供应商应自觉遵守开标、评标纪律，扰乱现场秩序的，属于失信行为，根据《江苏省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昆山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暂行办法》，失信行为将被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4.供应商不得向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经查实供应商有此行为的，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将供应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处理。
为加强对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供应商政府采购行为，促进供应商依法诚信经营，维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环境和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按《江苏省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昆山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执行。
七、其他事项
（一）成交服务费
1.成交单位须按规定支付成交服务费，该费用应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付清。
2.成交服务费：按差额累计法收费（按项目预算金额100万元以下，收取1.5%；100-500万元，收取1.1%；500-1000万元，收取0.8%；1000-5000万元，收取0.5%；5000-10000万元，收取0.25%），最低不少于3000元。
（二）监督
1.政府有关监督部门将对招投标全过程进行监督。
（三）绿色采购
1.若本次采购货物中包含有《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规定的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扫描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将被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2.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库〔2023〕7号）文件规定，采购数据中心相关设备、运维服务，应当有利于节约能源、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按照标准要求实施相关采购活动，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标准要求的设备或服务。
3.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根据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文）文件规定，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应符合标准要求。
（四）未尽事宜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的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66488920]2.成交后成交单位需提供与网上投标文件一致的书面投标文件贰套，用于项目归档。


第三章 响应内容
[bookmark: _Toc166488921][bookmark: _Toc477184672][bookmark: _Toc477184531]本章内容（包括清单及方案内）打★项为实质性响应项，供应商须在偏离表中如实填写响应情况，如有要求提供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偏离表未填写、负偏离、未提供所要求的材料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583-SZYE-T2026-0012；
2.项目名称：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
3.服务期限：1年，具体在合同中明确。
二、项目需求及要求
（一）采购清单：（清单中所涉及的品牌型号仅供参考，但所投产品不得低于招标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设备型号
	计量单位
	工程量
	全费用综合单价（元）

	1
	900万像素抓拍一体化摄像机
	1、高像质：采用行业专用GS-CMOS图像传感器，高感光度，高信噪比，高宽动态，呈现高清图像；2、多应用：支持多样性混合场景应用，集卡口电警全线业务、流量采集、事件检测于一体，全方位适配道路交通场景；3、全感知：支持北斗/GPS定位校时（天线需单独下单），感知多维度数据；4、强安全：满足GB35114-A级加密标准，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IP66防护等级，适用多种复杂环境；5、采用1英寸GS-CMOS图像传感器，最大输出4096×2160@25fps高清图像；6、支持双码流，且满足H.265&amp;H.264编码，超低延时，超低码率，压缩比高，处理灵活；7、支持单快门、全息双快门、三快门模式。
	ITC902-RU2D
	台
	1 
	17644 

	2
	900万一体化电警抓拍
	1、无光污染：采用先进的图像融合技术，夜间无需使用白光爆闪灯或无需外加频闪灯（正常环境光路口，电警可仅采用下挂灯）即可输出高质量全彩图像，有效解决夜间光污染、避免“麻雀杆”现象；2、超高帧率：采用交通专用高性能GS-CMOS图像传感器，50fps高帧率、高信噪比、高宽动态，全天候呈现逼真场景图像；3、全结构化：采用高性能AI处理器，加载深度学习算法，支持多目标混合场景应用，实时提取机动车、非机动车、人体、人脸数十种全结构化信息，为业务快速决策提供全方位的特征数据；4、一机并用：支持一机并用，集卡口电警数十种违法抓拍业务、交通信息采集、事件检测于一体，适用于多种道路场景；5、多维感知：支持北斗/GPS定位校时(天线需单独下单)，感知多维度数据
；6、安全稳定：满足GB 35114-A级加密标准，更加安全；7、采用星光级1英寸GS-CMOS图像传感器，最大输出 4096×2820@50fps高清图像单元。
	DH-CP902-AU3F-L
	台
	1 
	18260 

	3
	行人灯取证单元
	1、高像质：采用超星光CMOS图像传感器，高感光度，高信噪比，高宽动态,呈现逼真场景图像；2、全智能：采用高性能AI处理器，支持机非人全结构化信息提取，为业务决策提供丰富的特征信息；3、多场景：支持多样性混合场景应用，集道路监控全线业务、流量采集、事件检测于一体，全方位适配道路交通场景；4、高防护：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支持网络防雷、防浪涌、防静电，IP66防护等级，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5、更安全：满足GB 35114-A级加密标准，加强公安网络视频信息数据安全；6、  更环保：支持内置3500K暖光下挂灯，减少光污染；标配大光圈变焦镜头。
	DH-CP235-AU1F-LZF2070
	台
	1 
	6330 

	4
	2800万AI一体化抓拍单元
	1、远距离：在传统卡口抓拍功能的基础上，实现80米远距离违法变道、车辆排队加塞、违法停车、压线、占道等违法抓拍功能；2、高性能：采用高性能AI处理器和交通专用GS-CMOS图像传感器，加载深度学习算法；3、结构化：支持多目标混合场景应用，实时提取机动车、非机动车、人体等结构化信息，为业务决策提供全方位的特征数据；4、多应用：集多种卡口违法抓拍业务、交通信息采集、事件检测于一体，实现一机并用；5、全感知：支持北斗/GPS定位校时（天线需单独下单），感知多维度数据；6、强安全：满足GB 35114-A级加密标准；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IP67防护等级，支持除雾功能，适用多种复杂环境；7、采用双摄像头无痕拼接融合技术，最大可输出2800万高清图像；
8、支持双码流，且满足H.265&amp;H.264编码；9、支持自动情景模式、自动白平衡、自动电子快门；、支持最大256G TF卡本地存储，抓拍图片可断网续传
；10、支持网络接口、RS-485接口、RS-232接口、USB2.0接口、外置灯接口；
11、支持内置暖光LED补光灯和除雾功能。
	DH-CP2802-CU3F-TF37
	台
	1 
	37953 

	5
	400万出入口抓拍一体机
	LED屏（4行4字，支持红绿黄三色显示）；显示屏亮度≥5000cd/㎡，可调并可根据环境亮度自适应；显示屏分辨率4096Dots（64x64，4行4字），点间距4.0mm；传感器类型1/1.8英寸CMOS；镜头标配3.6-11mm电动变焦镜头；补光灯数量3颗（可根据客户需求自由切换为暖光灯或红外灯，暖光灯色温3000K，亮度可自动调节）；图像分辨率2688×1520（不包含OSD黑边）；视频压缩标准MJPEG；H.264H；H.264M；H.264B；H.265；抓拍距离2.5~8m；二维码显示支持；语音功能支持语音播报；屏幕坏点检测支持；除雾功能支持自动除雾。
	DH-IPMECS-2214-Z
	台
	1 
	6886 

	6
	道闸
	杆件类型直杆；支持杆长3米；起杆速度1S；RS-485接口1个；I/O接口5个（升、降、地感1、地感2、防砸）；状态输出3路（开到位、关到位、红绿灯）；防砸功能支持：压力波防砸、雷达防砸、线圈防砸、红外防砸；远程遥控支持遥控器远程开关，最大距离50m；电机寿命500万次；工作温度-40℃～+70℃；防护等级IP54；供电方式AC186~264V
	DH-IPMECD-2032-RM30-T10
	台
	1 
	5518 

	7
	出入口综合管理系统
	定制
	DH-DSS-H710S2
	套
	1 
	15132 

	8
	车辆未避让人行横道线抓拍一体化摄像机
	传感器类型：1英寸全局曝光CMOS；分辨率：4096(H)×2160(V)；帧率：25fps；码流：8192Kbps ；接口协议：ONVIF(PROFILE S,PROFILE G),ISAPI ,GB28181，海康SDK；内部组件：防尘、防水面板，LED补光灯；摄像机参数配置功能：曝光速度、AGC控制、白平衡方式控制等；视频压缩标准：H.264/H.265/MJPEG；输出图片格式：JPEG；接口：3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2个RJ45 10M/100M/1000M自适应以太网口；触发输入：4路外部触发输入，1路SYNC信号灯电源同步输入；触发输出：6路（光耦隔离2500VAC）,作为补光灯同步输出控制。
	iDS-TCV700-AE/NET
	台
	1 
	15349 

	9
	900万像素电警抓拍单元
	分辨率：最大支持4096*2160；帧率：25fps；图像传感器：采用1" Global shutter CMOS；照度：彩色:0.01Lux  黑色:0.008Lux；  视频压缩标准：H.265/H.264/MJPEG；图像输出格式：JPEG；输出：电平量信号；通讯接口：2个RJ45 100M/1000M自适应网口，3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触发输入：1个触发/报警输入；触发输出：7路F+F-输出接口,可作为补光灯同步输出控制；同步输入：SYNC信号灯电源同步输入；存储支持：支持TF卡、USB；自动光圈镜头：支持；工作电压：220VAC±20%；频率：50HZ±2%；功耗：20W MAX；
	iDS-TCV900-AE/JT
	台
	1 
	17548 

	10
	900万像素环保电警抓拍单元
	支持在夜间无外置补光的条件下输出清晰的车辆图片；像素：900W；分辨率：最大支持4096*2160；帧率：25fps；图像传感器：采用1" Global shutter CMOS；照度：彩色:0.01Lux  黑色:0.008Lux；  视频压缩标准：H.265/H.264/MJPEG；图像输出格式：JPEG；输出：电平量信号；通讯接口：2个RJ45 100M/1000M自适应网口，3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触发输入：1个触发/报警输入；触发输出：7路F+F-输出接口,可作为补光灯同步输出控制；同步输入：SYNC信号灯电源同步输入；存储支持：支持TF卡、USB；自动光圈镜头：支持；工作电压：220VAC±20%；频率：50HZ±2%；功耗：20W MAX；支持智能识别功能：内置视频识别功能，支持车牌识别、视频触发、车身颜色识别、车型识别，通行车辆信息捕获和违章检测功能。
	iDS-TCE900-JT/16
	台
	1 
	17935 

	11
	200万像素电警辅助抓拍单元
	日夜型枪型智能交通高清网络摄像机；传感器：1/1.8”Progressive Scan CMOS；最小照度：彩色:0.001Lux @(F1.2，AGC ON)；黑白:0.0001 Lux @(F1.2，AGC ON)；快门：1秒至1/100，000秒；镜头接口类型：C/CS接口；自动光圈：DC 驱动；日夜转换模式：ICR红外滤片式；数字降噪：3D数字降噪；分辨率：1920（H）×1200（V），彩色；
	iDS-TCM200-JT
	台
	1 
	4288 

	12
	测速一体化抓拍单元
	传感器类型：1英寸全局曝光CMOS分辨率：4096(H)×2160(V)；帧率：25fps；码流：8192Kbps；
接口协议：ONVIF(PROFILE S,PROFILE G),ISAPI ,GB28181，海康SDK；内部组件：防尘、防水面板，LED补光灯；摄像机参数配置功能：曝光快门、AGC控制、白平衡方式控制等。
	iDS-TCV900-AE/XX
	台
	1 
	17838 

	13
	高清抓拍单元
	像素：900W；分辨率：最大支持4096*2160；帧率：25fps；图像传感器：采用1" Global shutter CMOS；照度：彩色:0.01Lux；视频压缩标准：H.265/H.264/MJPEG；图像输出格式：JPEG；输出：电平量信号；通讯接口：2个RJ45 100M/1000M自适应网口，3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
	iDS-TCV900-BE/XD
	台
	1 
	13293 

	14
	雷达视频一体机
	77GHz高频段毫米波雷达 & 900万全局曝光CMOS低照度摄像机；支持多目标机动车轨迹跟踪检测及目标可视化，纵向200米；支持全天候环境下工作，不受雨、雾、大风、灰尘、光照等影响；采用H.264/H.265 High Profile编码,最大可输出Full HD4096×2160@25fps实时图像,超低延时,超低码率；支持输出H.265或H.264码流可配置,三路高清码流可分别独立设置不同的高清分辨率,帧率与码率；内置深度学习算法，支持智能识别功能，支持车牌识别及目标全结构化；
	iDS-TCS907-BX
	台
	1 
	36502 

	15
	非机动车闯红灯抓拍
	1英寸900万像素高帧率彩色全局曝光CMOS高清智能摄像机，最大分辨率可达4096×2160，帧率25帧；输出图片格式：JPEG；支持LED频闪灯同步补光，防护罩内置LED车牌补光灯；红绿灯信号检测方式支持：红绿灯检测器，视频检测；支持机动车车型、车身颜色等信息识别功能；支持机动车车牌识别；支持非机动车车牌定制识别。
	iDS-TCE900-W/FJDC
	台
	1 
	18612 

	16
	400万自动红外跟踪一体球机（含32G内存卡）
	支持FC光纤接口与以太网电口输出；图像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Scan CMOS；最低照度: 彩色：0.0005Lux @ (F1.2，AGC ON)；黑白：0.0001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分辨率及帧率: 主码流  50Hz:25fps(2560×1440)；60Hz:30fps(2560×1440,)；视频压缩: H.265/H.264/MJPEG，H.264编码支持Baseline/Main/High Profile；红外照射距离: 200米；焦距: 6-192mm，32倍光学。
	iDS-2VS436-F832/SP
	台
	1 
	16252 

	17
	出入口视频单元
	集成度高：集摄像机、护罩、LED补光灯、镜头于一体，，有效节省施工布线成本；调试方便：采用3.1-6mm电动变焦镜头，支持软件自动调焦，调试更加方便，场景适应性更广；接口丰富：丰富的控制接口，可直接控制道闸开/关，支持外接报警设备、LED显示屏、音频输入；输出等，镜头：电动镜头3.1-6mm；日夜转换模式：ICR红外滤片式；数字降噪：3D数字降噪；
	DS-TCG205-X
	台
	1 
	4562 

	18
	出入口LED显示屏
	364mm*484mm*60mm，双基色显示，可以显示红色、绿色、黄色；分辨率64*64，支持最小16点阵显示。
	DS-TVL224-4-5Y/S
	台
	1 
	4568 

	19
	道闸
	【直杆】【中速】4系列道闸，包含：2个遥控器；道闸类型：直杆；道闸方向：右向；道闸杆长：4米；运行速度：3秒；机箱材质：冷轧钢；机箱颜色：橙色；遥控距离：≥30m；输入电压：220VAC+10%；电机驱动：交流电机；电机功率：90W；功能特性：支持外接红绿灯警示、外接红外保护、外接地感功能，支持强冷天气。
	DS-TMG400-MR
	套
	1 
	6038 

	20
	出入口雷达
	运行速度：3秒
	DS-TMG034
	台
	1 
	1539 

	21
	球机电源
	AC24V
	AC24V
	台
	1 
	81 

	22
	云台摄像机
	200万36倍红外中载云台，红外200米；图像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Scan CMOS；最低照度: 彩色：0.0005Lux@（F1.5,AGC ON） 黑白：0.0002Lux@（F1.5,AGC ON）；0 Lux with IR；
分辨率及帧率: 主码流：50Hz: 50fps:(1920×1080); 60Hz: 60fps:(1920×1080)；视频压缩: H.265（Main Profile）/H.264（Baseline、Main、High Profile）/MJPEG/Smart 264/Smart 265；焦距: 5.9-188.8mm，32倍光学变倍；Smart图像增强: 透雾、电子防抖、背光补偿、强光抑制、120dB超宽动态。
	iDS-2DY9236HWD-KS
	台
	1 
	16032 

	23
	远距离变道抓拍智能球型摄像机
	支持一体化扬声器；传感器类型: 【全景】1/1.8＂progressive scan CMOS，【细节】1/1.8＂progressive scan CMOS；最低照度: 【全景】彩色：0.0005 Lux @（F1.7，AGC ON），黑白：0.0001 Lux @（F1.7，AGC ON），0 Lux with IR，【细节】彩色：0.0005 Lux @（F1.2，AGC ON），黑白：0.0001 Lux @（F1.2，AGC ON），0 Lux with IR；光学变倍: 【全景】4倍；【细节】40倍；焦距: 【全景】13~52 mm；【细节】6.0~240 mm ；补光灯类型: 【全景】白光；【细节】混合光（白光+红外）；补光灯距离: 【全景】30 m；【细节】250 m。
	iDS-2VT84W-JT840
	台
	1 
	24172 

	24
	智慧行人一体化灯
	配备43.8寸LCD户外高清显示屏。支持实时显示监控视频、违法图片，播放本地视频及图片；1、支持双色行人信号和双色双8倒计时，显示清晰无延迟，可指示行人快速通行；2、支持正面6汉字静态或者动态滚动显示；3、支持发送警示语音，可有效起到警示作用；
	DH-ITASL-902A
	套
	1 
	53248 

	25
	视频检测器主机
	主频1.5GHz,内存1GB DDR3,内置存储8GB eMMC 4.41高速闪存,供电电压5VDC±20%,功率3W,视频输入,网络输入, 实时时钟内嵌实时时钟（RTC）
	HT-TSC-FDZS
	台
	1 
	28375 

	26
	通讯板
	　
	定制
	套
	1 
	1768 

	27
	流量检测单元
	不低于200万像素摄像机、前置光学处理单元，视频检测车道数：同向3～4车道。交通流量检测准确率： 95%以上。 进口车道车头时距、排队长度、车道占有状态等检测准确率：白天95%以上，夜间90%以上。断面车速精度：-10%～10%。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20000h
	HT-TSC-FDCS
	套
	1 
	3573 

	28
	全彩LED诱导屏
	全彩P10,12.9平方米/块3.84*3.36，2块，蓝绿管科锐，红管晶元
	全彩P10
	m2
	1 
	15007 

	29
	LED诱导屏防水箱体
	定制
	LED诱导屏防水箱体
	台
	1 
	3410 

	30
	异步控制器及4G模块
	支持RJ45,4G
	异步控制器及4G模块
	台
	1 
	2790 

	31
	交通诱导屏
	定制
	YDBZ-1-B-HKYD-160P
	台
	1 
	10436 

	32
	交通诱导屏配件
	　
	DS-TVL000-0-4
	台
	1 
	8927 

	33
	交通诱导屏
	定制
	YDBZ-0-C-HKYD-161
	台
	1 
	19227 

	34
	交通诱导屏配件
	　
	DS-TVL000-0-7
	台
	1 
	13128 

	35
	硬盘录像机16路NVR
	　
	DS-8616N-ST
	台
	1 
	5014 

	36
	硬盘录像机32路NVR
	　
	DS-9632N-ST
	台
	1 
	11714 

	37
	行人过街语音提示装置
	　
	YY-DH1111BL
	台
	1 
	1142 

	38
	落地式室外LED交通违章发布屏
	　
	DH-ITIS-C400C-S1AB
	m2
	1 
	11491 

	39
	大华同步诱导屏播放系统
	　
	DH-DSS-T-SPS
	台 
	1 
	8743 

	40
	高清镜头
	1英寸16mm
	OPTY-11C16M-MP
	台
	1 
	1473 

	41
	高清镜头
	1英寸，12mm，
	OPT-11C12M
	台
	1 
	1526 

	42
	高清镜头
	1英寸，25mm
	OPT-11C25M-5MP
	台
	1 
	2072 

	43
	高清镜头
	1英寸，25mm
	OPT-11C25M-6MP
	台
	1 
	2072 

	44
	高清镜头
	1英寸，12mm
	OPT-110C12M
	台
	1 
	1526 

	45
	高清镜头
	1英寸，10-40mm
	OPT-11C1040M-9M
	台
	1 
	1350 

	46
	支架
	定制
	定制
	台
	1 
	122 

	47
	卡口专用雷达
	测速误差 误差：（-4～0）Km/h；发射功率 20dBm；监控车道数 单车道；探测角度 6°(H) ×6°(V)；抓拍距离 18m～38m（安装高度约6m）；功能参数：定位精度 ±0.5米；接口保护 对应输出接口均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功能；外部接口：RS-232接口 标准RS-232；电源输入 DC12V，具有过压、过流、反接保护，能够安全稳定的为设备供电；常规参数：采样频率 37KHz；产品尺寸 雷达：205mm×170mm×35mm；支架：163.4mm×100mm×155mm；超速抓拍捕获率 ≥95%；工作湿度 10%～90%（无凝结）；工作温度 -40℃～70℃；
	DH-ITARD-024ST
	台
	1 
	9129 

	48
	卡口专用雷达
	窄波测速雷达-ST单车道测速雷达，频率24G；测速距离：单车道18～38m(可调整)；测速范围：10km/h～250km/h；WIFI功能：可通过雷达WIFI进行雷达各项参数设置，调试简单快捷；工作电压：9-12V DC；工作功耗：≤2WJ1。
	窄波测速雷达-STJ1
	台
	1 
	8993 

	49
	LED频闪灯
	25°(3500K)，采用Cree高性能暖光LED，光源高效、节能环保；支持低照度下受相机控制自动开启补光；支持低照度光敏自动开启补光；支持视频补光同步。
	DH-ITALE-060AA-PW3525
	台
	1 
	1546 

	50
	补光灯
	10°(3500K)
	DH-ITALE-060AA-PW3510
	台
	1 
	1546 

	51
	LED补光灯（暖）
	补光距离16m～25m（暖光）光源类型：原装进口大功率LED，单车道环境补光；LED灯珠数量：16颗（参考型号：监控摄像设备\LED补光灯（暖），补光距离16m～25m（暖光）光源类型：原装进口大功率LED，单车道环境补光；LED灯珠数量：16颗。
	CXBG-1-PS-DS-TL2000A-L1-N
	台
	1 
	2067 

	52
	LED补光灯（36W）
	补光距离16m～25m（白光），光源类型：原装进口大功率LED，1.5车道补光；LED灯珠数量：28颗；发光角度：10°；最佳补光距离：16米-25米。
	CXBG-1-PS-DS-TL2002A-N
	台
	1 
	3142 

	53
	四合一生态补光灯
	无光污染，1、高度集成：集暖光LED频闪、爆闪和氙气白光、红外爆闪于一体，有效降低光污染、避免麻雀杆现象；2、自动调节：内置光敏，根据环境光自动切换白天/夜晚模式，自动调节氙气灯亮度和切换LED灯亮灭，灵活方便；3、红外白光：支持红外/白光闪光，可自动切换红外和白光模式；4、视频同步：支持LED频闪同步相机视频补光，车牌补光效果更好；5、抓拍同步：支持LED爆闪或氙气爆闪同步相机抓拍补光，车窗内人脸和细节效果更优；6、亮度可调：支持相机WEB或客户端设置LED频闪灯和氙气爆闪灯亮度；
	DH-ITALF-300AG
	台
	1 
	3255 

	54
	爆闪灯（100W）
	　
	CXBG-2-MC-SL-1211-2
	台
	1 
	2578 

	55
	智能交通终端管理设备
	　
	 DH-ITSE0804-GN5B-D
	台
	1 
	7858 

	56
	交通联网信息发布平台
	　
	DH-DSS-T8140-B1
	套
	1 
	43420 

	57
	交通综合管控平台
	　
	DH-DSS-T8100-B1
	台
	1 
	68141 

	58
	交通车辆大数据管控平台
	　
	DH-DSS-T8500-B
	台
	1 
	119395 

	59
	ORACLE数据库服务器
	　
	DH-DB-ORC8000/5Y
	台
	1 
	45428 

	60
	交通数据平台软件升级
	　
	CUS-DSS-T（每子项）
	套
	1 
	1930 

	61
	智能终端
	　
	DS-TP50-12E
	台
	1 
	8198 

	62
	终端服务器
	　
	DS-TST300-E(FJDC)
	台
	1 
	8970 

	63
	信号检测器
	单方向红灯信号检测
	DH-ITASD-012B
	台
	1 
	2838 

	64
	信号检测器
	16路红灯信号检测
	DH-ITASD-016RA
	台
	1 
	3177 

	65
	信号检测器
	20路红灯信号检测
	DH-ITASD-020RA
	台
	1 
	3515 

	66
	交通灯信号检测器
	16路红灯信号检测
	TLD-2016-6
	台
	1 
	3515 

	67
	交通灯信号检测器
	8路红灯信号检测
	TLD-2208
	台
	1 
	3322 

	68
	硬盘 
	　
	1000G
	台
	1 
	1011 

	69
	硬盘 
	　
	2000G
	台
	1 
	1077 

	70
	硬盘
	　
	3000G
	台
	1 
	1148 

	71
	硬盘
	　
	4000G
	台
	1 
	1214 

	72
	SD卡
	国标
	64G
	台
	1 
	127 

	73
	工业交换器  
	国标
	8口千兆
	台
	1 
	1206 

	74
	工业交换机
	千兆
	EII08-6E-2F
	台
	1 
	1161 

	75
	8电4光交换机
	千兆
	MIB12G-8EG-4G-EIB
	台
	1 
	2144 

	76
	SFP千兆光模 单模单纤
	LC光口，传输带宽1.25g/1.25g，传输公里数20KM
	SFP千兆光模 
	个
	1 
	312 

	77
	不锈钢挂杆小机箱
	定制
	定制
	台
	1 
	815 

	78
	不锈钢挂杆大机箱
	定制
	定制
	台
	1 
	1871 

	79
	智能运维箱
	定制
	MIB12G-IMB-4EG2G-4P-2D2C-PD-B
	台
	1 
	4365 

	80
	扩展电源模块
	12V3A
	MIB12G-IME-D12-3-1
	个
	1 
	124 

	81
	扩展电源模块
	24V3A
	MIB12G-IME-A24-3-1
	个
	1 
	222 

	82
	扩展电源模块 
	220V
	MIB12G-IME-A220-3-1
	个
	1 
	140 

	83
	路口不锈钢大机箱
	定制
	定制
	台
	1 
	4666 

	84
	光纤收发器
	千兆
	FSLB2T1F-BG4/FSLB1T1F-BG4
	台
	1 
	2157 

	85
	光纤收发器
	千兆
	FSLB4T1F-BG4
	台
	1 
	1402 

	86
	光纤收发器
	千兆
	MIB12G-1E-1GA-EN
	台
	1 
	1543 

	87
	光纤收发器
	千兆
	MIB12G-1E-1GA-AWN
	台
	1 
	1543 

	88
	继电器
	国标
	JZX-22F(D)/2Z
	个
	1 
	104 

	89
	继电器底座
	定制
	CZY08A
	个
	1 
	86 

	90
	电源防雷器
	AM2-40/2
	AM2-40/2
	组
	1 
	449 

	91
	电源网络二合一防雷器
	KBT-V/2
	KBT-V/2
	组
	1 
	643 

	92
	电源三级防雷器
	KBT- D380/3/20
	KBT- D380/3/20
	组
	1 
	643 

	93
	开关电源
	国标
	开关电源
	个
	1 
	278 

	94
	插座 
	AC220V
	6孔/3P
	个
	1 
	187 

	95
	超五类网线
	CAT5E
	CAT5E
	m
	1 
	6 

	96
	光缆4芯 
	国标
	光缆4芯 
	m
	1 
	6 

	97
	铠装光缆,6芯单模
	6芯单模
	6芯单模
	m
	1 
	8 

	98
	无线网桥 千兆
	千兆
	千兆
	个
	1 
	1658 

	99
	光缆熔接
	定制
	定制
	套
	1 
	703 

	100
	联网光端机
	国标
	国标
	个
	1 
	5799 

	101
	C25砼基础
	定制
	定制
	m3
	1 
	866 

	102
	人工开挖基础及沟槽
	定制
	定制
	m3
	1 
	46 

	103
	人工装车及自卸汽车土方外运.运距10km内
	定制
	定制
	m3
	1 
	67 

	104
	基础铁件
	定制
	定制
	项
	1 
	578 

	105
	电子警察立杆 横臂5-7米
	定制
	定制
	根
	1 
	8808 

	106
	电子警察立杆 横臂(8-10米)
	定制
	定制
	根
	1 
	10910 

	107
	电子警察立杆 横臂(11-13米)
	定制
	定制
	根
	1 
	12960 

	108
	标秆横臂加长
	定制
	定制
	根
	1 
	1185 

	109
	电警配套设施 
	定制， 标志标牌、辅助标牌、禁停标线
	定制
	项
	1 
	2888 

	110
	开挖普通路面
	定制，人工开挖,土方回填，深500mm内
	定制
	m
	1 
	19 

	111
	开挖柏油路面
	定制，,切割/破碎/垃圾清运/水泥及柏油修补，深500mm内
	定制
	m2
	1 
	346 

	112
	水泥路面开挖
	定制，（含管沟混凝土修补）切割/破碎/垃圾清运/水泥及路面修补，深500mm内
	定制
	m2
	1 
	266 

	113
	开挖道板(含垃圾清运，修补)
	定制
	定制
	m2
	1 
	300 

	114
	8mm钢丝绳
	国标
	8mm
	m
	1 
	7 

	115
	35#挂钩
	国标
	35#
	m
	1 
	8 

	116
	20mm花篮螺丝
	国标
	20mm
	m
	1 
	55 

	117
	KVV4*1.5屏蔽控制电缆
	国标
	KVV4*1.5
	m
	1 
	9 

	118
	防水电缆FSRVV3*2.5mm2
	国标
	FSRVV3*2.5mm2
	m
	1 
	16 

	119
	2寸乙烯管穿管
	国标
	国标
	m
	1 
	21 

	120
	2寸钢管
	国标
	国标
	m
	1 
	94 

	121
	连接弯头
	国标
	国标
	个
	1 
	180 

	122
	接线窨井
	定制，,600*600*400砌砖粉水泥
	定制
	座
	1 
	601 

	123
	镀锌扁钢接地40*25
	国标
	国标
	m
	1 
	69 

	124
	切割线圈(含电线)
	国标
	国标
	个
	1 
	1059 

	125
	顶管(双管),顶PE50管
	国标
	国标
	m
	1 
	173 

	126
	落地箱锁
	定制
	定制
	 只
	1 
	79 

	127
	立杆箱锁
	定制
	定制
	 只
	1 
	39 

	128
	视频信号线材等
	国标
	国标
	m
	1 
	943 

	129
	机箱加托板
	国标
	国标
	 只
	1 
	393 

	130
	服务器
	主流品牌
	主流品牌
	台
	1 
	458 

	131
	服务器导轨
	国标
	国标
	 只
	1 
	462 

	132
	电源12V3A
	国标
	国标
	个
	1 
	150 

	133
	按钮86型
	国标
	国标
	个
	1 
	72 

	134
	电气配管PVC25
	国标
	国标
	m
	1 
	17 

	135
	读卡器
	国标
	DS-K1102MK
	台
	1 
	934 

	136
	控制主机
	国标
	DS-K1T341M
	台
	1 
	2008 

	137
	控制器
	国标
	DS-K2604
	台
	1 
	2121 

	138
	电插锁 
	国标
	DS-K4T108
	台
	1 
	2117 

	139
	电插锁
	国标
	DS-K4T108G
	台
	1 
	831 

	140
	玻璃锁夹 
	国标
	DS-K4T108-U1
	 只
	1 
	69 

	141
	双口信息面板
	国标
	FP-21-2
	个
	1 
	17 

	142
	2米六类网络跳线
	国标
	2米六类网络跳线
	条
	1 
	47 

	143
	PVC线槽1公分
	国标
	PVC线槽1公分
	m
	1 
	11 

	144
	PVC线槽3公分
	国标
	PVC线槽3公分
	m
	1 
	13 

	145
	信号线RVV2*0.75
	国标
	RVV2*0.75
	m
	1 
	4 

	146
	信号线RVVP4*1.0
	国标
	RVVP4*1.0
	m
	1 
	8 

	147
	电源线RVV3*2.5
	国标
	RVV3*2.5
	m
	1 
	11 

	148
	电源线RVV2*1.5
	国标
	RVV2*1.5
	m
	1 
	5 

	149
	电插锁控制线RVV4*1.0
	国标
	RVV4*1.0
	m
	1 
	7 

	150
	读卡器信号线RVVP4*1.0
	国标
	RVVP4*1.0
	m
	1 
	8 

	151
	六类信息模块UTP-CAT6e
	国标
	UTP-CAT6e
	个
	1 
	33 

	152
	高清车牌识别一体机
	　
	BSG-TCE116TS
	台
	1 
	18418 

	153
	车牌识别摄像机
	　
	BSG-TCE116
	台
	1 
	7780 

	154
	控制板
	　
	BSG-116
	台
	1 
	3845 

	155
	车牌识别显示屏
	　
	车牌识别显示屏
	台
	1 
	4765 

	156
	车牌识别补光灯
	　
	车牌识别补光灯
	台
	1 
	1206 

	157
	车牌识别电源
	　
	车牌识别电源
	个
	1 
	337 

	158
	车牌识别外壳及支架
	　
	车牌识别外壳及支架
	台
	1 
	2226 

	159
	数字力矩快速道闸（直杆）
	　
	BSG-DZJ1R12
	套
	1 
	6968 

	160
	快速电机
	　
	快速电机
	台
	1 
	3185 

	161
	道闸控制板
	　
	道闸控制板
	台
	1 
	1319 

	162
	机械链接部分
	　
	机械链接部分
	台
	1 
	693 

	163
	限位接近开关
	国标
	限位接近开关
	个
	1 
	360 

	164
	弹簧
	国标
	弹簧
	 只
	1 
	69 

	165
	道闸杆（直杆）
	国标
	道闸杆（直杆）
	套
	1 
	924 

	166
	道闸外壳
	国标
	道闸外壳
	套
	1 
	1386 

	167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雷达地感）
	　
	BSG-DGL109LD
	台
	1 
	2918 

	168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双环路）
	　
	BSG-DGL109S
	台
	1 
	3208 

	169
	车牌识别专用管理软件
	　
	BSG-CPV5
	套
	1 
	2504 

	170
	加密狗
	　
	加密狗
	台
	1 
	520 

	171
	网络交换机  
	千兆
	8口交换机
	台
	1 
	767 

	172
	高级人行摆闸
	　
	BSG-BZ03S
	套
	1 
	18138 

	173
	人脸识别仪
	　
	BSG-FT300
	台
	1 
	12980 

	174
	人脸录入高清摄像机
	　
	奥尼C32
	台
	1 
	702 

	175
	身份证阅读器
	　
	BSG-SFZDK02
	台
	1 
	3133 

	176
	控制板
	　
	控制板
	台
	1 
	3845 

	177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800*8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3934 

	178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DN8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3637 

	179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DN6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3176 

	180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L9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3627 

	181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L900*2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1997 

	182
	全透LED主动发光标志L700*3mm
	定制
	定制
	块
	1 
	2971 

	183
	太阳能供电系统
	国标
	国标
	组
	1 
	4034 

	184
	LED可变车道标志,1.0m*1.5m,LED
	定制
	定制
	块
	1 
	25989 

	185
	抱箍配件3寸及以下,热镀锌
	定制
	定制
	付
	1 
	14 

	186
	抱箍配件4寸及以下,热镀锌
	定制
	定制
	付
	1 
	18 

	187
	抱箍配件5寸及以下,热镀锌
	定制
	定制
	付
	1 
	24 

	188
	不锈钢捆扎2-8寸
	定制
	定制
	付
	1 
	17 

	189
	抱箍配件6寸及以下,热镀锌
	定制
	定制
	付
	1 
	28 

	190
	抱箍配件8寸及以下,热镀锌
	定制
	定制
	付
	1 
	30 

	191
	修剪树枝修理(含机械及人工)
	定制
	定制
	次
	1 
	260 

	192
	接线窨井盖,600*600
	定制
	定制
	座
	1 
	193 

	193
	接线窨井盖,600*600加强型
	定制
	定制
	座
	1 
	233 

	194
	其他零星修理(含机械及人工)
	定制
	定制
	次
	1 
	271 

	195
	通讯链路
	定制
	公安链路运营商
	项
	1 
	14200 

	196
	链路迁移 100米以内
	定制
	定制
	项
	1 
	5000 

	197
	链路升级
	定制
	公安链路运营商
	项
	1 
	7000 

	198
	巡查及维护费
	定制，：1.每周现场巡查不低于1次，每月累计不低于4次，全年不低于48次。2.杆件挂壁箱内所含设备损坏均包含更换（箱体除外）。3.更换管道、电缆线、光纤线、杆件损坏除外4.配备不低于2车4人（车辆配置：适合高处作业车辆；人员配置：5年以上智能化专业技术人员）
	定制
	套/每年
	1 
	500 

	199
	吊机机械
	　
	　
	台班
	　
	929 

	200
	吊机机械
	　
	　
	次
	　
	464 

	201
	升降车机械
	　
	　
	台班
	　
	514 

	202
	升降车机械
	　
	　
	次
	　
	257 

	203
	工程车辆机械
	　
	　
	台班
	　
	547 

	204
	工程车辆机械
	　
	　
	次
	　
	290 

	205
	焊接机械
	　
	　
	台班
	　
	648 

	206
	焊接机械
	　
	　
	次
	　
	324 

	207
	气割机械
	　
	　
	台班
	　
	648 

	208
	气割机械
	　
	　
	次
	　
	324 

	209
	人工
	　
	　
	工日
	　
	300 

	注：（1）机械、人工费不与材料单独重复计算。
（2）每一子项的综合报价已含：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管理费、安全文明施工费、夜间施工费、冬雨季施工费、规费、税金、企业管理费及利润等其他一切费用。
（3）属于设备的综合单价中其措施费及规费中已扣除设备主材费用。



（2） 技术服务方案（方案中如涉及预算、采购产品型号仅供参考）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维护服务商要求：
★（1）由于本项目前端维护点位采用公安专网，如遇专网链路突发状况需抢修或保障，响应单位须能够协调有资质及实施能力的运营商提供7天*24小时现场技术支持服务。（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服务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2）响应单位拟选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证书（智能化或电子信息相关专业）、机电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负责本项目维护、施工管理等。（响应文件中须提供项目负责人有效证书扫描件、身份证扫描件及本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项目负责人不能与技术负责人、项目组人员重复）
★（3）响应单位拟选派的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负责本项目维护、技术支持等。（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技术负责人有效证书扫描件、身份证扫描件及本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技术负责人不能与项目负责人、项目组人员重复）
★（4）响应单位拟选派的项目组人员须至少具备2名中级及以上工程师（智能化或电子信息相关专业）、2名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的人员、2名建筑电工人员或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证或高压电工证)的电工人员，负责本项目例行维护服务、重大故障的排查与维护等。（响应文件中须提供相关人员有效证书扫描件、身份证扫描件及本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项目组人员不能重复、不能与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重复）
★（5）响应单位须为本项目提供至少1名免费驻场服务人员，用于公安交警平台保障、平台巡检及维护台账管理等服务，遵守公安机关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并签署保密协议，驻场服务期至少1年。（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免费驻场服务承诺函、驻场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本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并加盖公章）
★（6）响应单位须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响应文件中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并提供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查询地址：http://cx.cnca.cn/CertECloud/result/skipResultList）
★（7）响应单位须具有有效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证书、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贰级及以上证书。（提供有效的相关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8）响应单位须专门为本项目配备适合高空作业的施工维护车辆不少于2辆。（若为自有产权车辆须提供车辆照片、行驶证或产权登记证扫描件；若为租赁车辆须提供车辆照片、行驶证、租赁合同扫描件及租赁发票）
★（9）响应单位自2023年1月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过的类似服务项目业绩不少于2个。（提供有效合同及30%发票证明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上述带★项需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
2、维护服务相关工作机制
道路交通电子警察类维护服务主要来源：上级督办、领导交办、信访投诉、巡查发现、交通转换、隐患排除、其他来源。
3、维护服务基本服务流程
（1）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一般维护服务流程
巡查发现或接到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指令——立即响应——30分钟内到达现场先行拍照、记录并将具体情况电话报告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理人员，每周一前制作维护服务预算——得到管理人员许可后进行相关作业，作业时维护方应同时通知监理单位到现场确认——根据监理单位要求，每周将交通设施维护服务工程量签证单（附打印照片）送至监理单位复核工程量及金额——监理单位复核后交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理人员进行再次复查后进行签证确认。
（2）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应急抢修流程
巡查发现或接到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指令——立即响应——30分钟内到达现场先行拍照、记录并将具体情况电话报告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理人员——得到管理人员许可后进行相关作业，作业时维护方应同时通知监理单位到现场确认——根据监理要求，每周将交通设施维护服务工程量签证单（附打印照片）送至监理单位复核工程量及金额——监理单位复核后交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理人员进行再次复查后进行签证确认。
（3）因交通事故等情形导致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损坏抢修流程
巡查发现或接到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指令——立即响应——30分钟内到达现场先行拍照、记录并将具体情况电话报告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理人员——得到管理人员许可后进行相关作业，作业时维护方应同时通知监理单位、属地交管中队到现场取证——制作相关维修费用清单报属地交管中队，按照交通事故等相关规定处理。
 4、维护服务台账要求
（1）建立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基础台账，台账应包含道路电子警察所在地点、灯组数量、每个方位的实景照片（含拍摄日期）、主机位置型号及情况联网、地下管线位置。维护方应在中标后一个月内将此项台账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分别交监理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附台账电子版）。
维护方应妥善保管各种图纸、说明书和有关资料，集中存放，由专人定期整理。设备调拨时有关资料应随机转移，不得扣留或抽取插页。
（2）建立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台账，台账应包含维护时间、地点、维护项目来源、维护内容、维护产生金额。设施启用、停用、大修、故障及重要测试数据应作为维护台账内容做好详细记录。
维护方应在中标后每个月16日将上一月台账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分别交监理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附台账电子版）。
（3）建立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巡查台账，每个月至少两次对维护服务的道路电子警察类所有交通设施巡查，台账应记录巡查时间和巡查人。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维护方应及时增加巡检次数，确保设备（设施）正常运行。因日常巡检不到位、修复不及时等原因引发的事故均由维护方承担相应责任。
维护方应在中标后每个月16日将上一月台账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分别交监理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附台账电子版）。
（4）建立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安全施工作业培训台账，台账应包含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参加人数、培训内容、培训现场的照片，维护方应在中标后每个月16日将上一月台账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分别交监督检查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附台账电子版）。
5、维护服务施工规范
维护方组织施工作业时应严格按照《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等相关行业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开展。
维护方应严格按照电子警察相关规范要求施工。
维护方必须加强管理，遵守作业相关安全规章制度，文明安全施工。因未遵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而引发的后果及产生的费用由维护方全部承担, 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不承担任何责任。
6、维护服务内容和要求
（1）维护服务范围
本次维护服务项目由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统筹安排维护方的具体工作内容，本次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服务包含：
1）前端各路口电子警察硬件设备的日常运维与保养；
2）每星期一次的正常巡视，每月一次的正常抽检，建立维护台账；
3）前端设备及辅助线材的损坏及老化修复；
4）保证抓拍数据传输的稳定、及时、准确；
5）建立完善的电子警察维护服务流程、施工规范、应急处置；
6）现有设备的技术升级，优化数据采集；
7）应急保障。
（2）维护服务目标
结合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电子警察相关设备实际管理和使用要求，以使整个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工作系统化、规范化、档案化。保证整个系统正常运行，以达到用户的实际使用要求。
维护方应遵照“稳定准确，随叫随到”的工作原则，落实维护各个环节，做好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电子警察系统前端设备的维护、保养和运行管理工作，保证设备机械性能良好、电气特性符合标准要求、设备运行正常、稳定，数据及时准确，技术资料、原始记录齐全。
（3）维护服务责任
1）维护方将按照维护内容、要求和考核细则，设专人负责电子警察点位的运行维护工作，并接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检查和考核，维护方将向甲方提供维修人员的联系方式，负责内容及使用的维修车辆等有关资料。
2）当有故障发生时，服务商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排除故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推诿和隐瞒。因日常巡检不到位、修复不及时等原因引发的后果及产生的费用由均由维护方承担相应责任。
3）维护方保证做好维修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对于存储资料的设备如：硬盘、DVR、服务器、PC机等的维修，原则上要求在现场维修，对于需要带回公司进行维修的，严禁将带回的设备接入Internet。设备内部资料严禁私自刻录，拷贝，更不得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传播。
（4）服务响应时间：
	序号
	故障情况
	响应时间
	到场时间
	解决问题时间

	1
	四级（轻微的故障）
	即时
	2小时
	4小时

	2
	三级（限制性故障）
	即时
	2小时
	4小时

	3
	二级（严重的故障）
	即时
	1小时
	2小时

	4
	一级（紧急的故障）
	即时
	0.5个小时
	2小时


注：一级（紧急的故障）：设备运行状态危急不能正常工作。
二级（严重的故障）：设备出现故障仍能运行，但功能被严重削弱。
三级（限制性故障）：一般设备或线路故障。
四级（轻微的故障）：正确的操作可预防发生故障。
有特殊需要（系统演示、领导参观、重大保卫活动等）时，无论设备是否有故障，维护方维护人员随叫随到，相关人员在2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如有故障必须在4小时内解决。
因客观因素无法解决的,或不能当场排除的硬件故障时,用不低于故障机配置的周转机供用户使用，且故障必须在4小时内解决。
[bookmark: _Hlk73365271]7、维护服务相关罚则
1）维护方接到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指令后，未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有效工作的（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并经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可的除外），每次扣罚200元；
2）维护方接到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指令后，忘记维修或不去维修的（接到维护指令后24小时内未到现场开展有效工作的），每次扣罚2000元，因维修不及时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及财产损失，由维护方承担全部责任；
3）维护方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对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故障进行修复，未采取相应的临时措施，且未向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汇报，导致设施隐患一直存在的，每次扣罚1000元，若由此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及财产损失，由维护方承担全部责任；
4）维护方应加强对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的日常巡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处理，确保设施正常使用。若电子警察故障已存在24小时以上而维护方未发现或未排除设施故障，每次扣罚100元；
5）维护方违反规定在早晚高峰期间进行施工作业（除抢修项目外），影响道路交通正常通行或造成交通拥堵的，每次扣罚200元。经交通执勤人员劝阻后，不服指挥继续施工作业的，每次扣罚500元。
6）维护方不按实际维修情况，虚报、谎报维修清单及工程量的，经查实，每次扣罚10000元；
7）维护方违反操作规程，导致人为增加实际工程量的，经查实，每次扣罚10000元；
8）除上述情况外，维护方违反招标文件中的其他规定的，每发现一次，扣罚200元，不设上限；
9）多次违反上述规定的，且维护方整改不力的，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权要求维护方停业整顿或终止合同。
8、维护服务考核
（1）考核依据：系统使用方的故障申告必须有文字记录，必须对故障发生的时间、故障情况、处理措施、值班人员等进行详实记录；维护工程师每次的故障处理，必须由系统使用方值班人员与维护工程师双方签字确认；系统的正常维护遵守投标时的维护响应及处理承诺。
（2）考核方式：维护考核采用积分制进行考核，由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行考核评分。
1）前端设备完好率定期巡检（每周一次），年度得分取平均分。其他考项按次累加。
2）考核周期为单月考核、季度考核、年终考核。维护方每月统计该月的维护情况报表，对每部分的维护工作进行汇总形成季度考核、年终考核，由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根据考核依据进行考核评分。
3）维护方每季度考核总分值为100分，年度考核分值为季度考核平均值。年度考核得分90（含）以上按合同全款支付，考核得分低于60（含）以下，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不支付剩余款项。
4）如果维护方在运维过程中弄虚作假，有违规行为，额外1次扣15分，累计2次的不享受运维合同资金，并解除维护服务合同。
5）考核标准如下：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分值

	1
	设备完好率
	前端抓拍设备在线率低于98%的，每低1个百分点扣1分，每高1个百分点加1分。
	20

	2
	响应处置速度
	根据不同故障等级，在规定时间内未响应或未维修完成的一次扣0.5分。
	30

	3
	定期巡检
	定期对维保设备进行巡检，保障设备功能完好可用，未完成的，每次扣1分
	10

	4
	信息安全
	未遵守保密条款，泄露视频、图像等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密信息的，一次扣5分
	10

	5
	系统漏洞或安全风险
	每发现一个设备弱口令扣0.2分，每发现一个系统漏洞或安全风险扣1分。
	10

	6
	备件情况
	出现一次无备件替代情况，扣2分
	10

	7
	客户满意度
	接到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投诉，查证属实的，一次扣1分。
	5

	8
	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重大活动保障
	顺利保障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重大活动，一次加1分，最高10分
	5

	合计
	100



三、综合说明其它要求
1、投标人必须承诺招标文件中提出的全部维护要求，如果以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未列出的视同响应。
2、投标总报价一次报定，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投标人对投标报价中的工作量和服务的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工作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管理、维护、售后服务、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投标报价为最终报价，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买卖双方协商同意，投标人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同时，除非合同条款中另有规定，否则，投标单位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3、工作过程中因成交人责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人按实际金额赔偿。成交单位工作人员在岗履行职责期间（包括上下班途中），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成交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人道主义上的责任，招标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成交单位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成交单位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单位不承担责任。
4、因成交单位管理不善，造成工作范围内的设施、设备等损坏的，由成交单位赔偿，采购单位有权要求成交单位负责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可终止合同甚至诉诸法律。
5、知识产权：
承包人应保证发包人免除且承包人承担由于发包人在其本国使用该设备或设备任何一部分时而引起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及发包人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6、凡涉及招标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招标代理机构网上发布的公告为准。

第四章 竞争性谈判程序
一、谈判流程：
1.采购代理机构按谈判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主持谈判活动。投标人应当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规定，参加开标活动和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
2.开标完成后，进入评审环节，谈判小组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独立对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确定合格供应商。
2.1资格审查：由谈判小组依据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参加谈判的资格。
谈判小组在进行资格审查的同时，将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谈判资格,查询结果留存并归档。
2.2符合性审查：依据谈判文件的规定，由谈判小组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谈判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2.3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谈判小组将在苏采云系统中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评审结束后，谈判小组将不再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
2.4在详细评审之前，谈判小组将首先审查每份响应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了谈判文件的要求。实质性响应的响应文件应该是与谈判文件要求的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
所谓重大偏离或保留是指与谈判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存在负偏离，或者在实质上与谈判文件不一致，而且限制了合同中买方和采购中心的权利或供应商的义务，纠正这些偏离或保留将会对其他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重大偏离由谈判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定。谈判小组决定响应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
2.5未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情形
2.5.1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响应文件的。
2.5.2供应商未按照谈判文件要求上传电子响应文件的。
2.5.3同一供应商提交两个（含两个）以上不同的响应文件或者最后报价的。
2.5.4供应商不具备谈判文件中规定资格要求的。
2.5.5供应商的最后报价超过了采购预算。
2.5.6不符合谈判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2.5.7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后发现供应商存在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
2.5.8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2.5.9本项目采购产品被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列入“节能产品品目清单”强制采购范围，而谈判供应商所谈判产品不在强制采购范围内的。（谈判产品如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清单范围内，谈判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该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图片）
2.5.10响应文件未按照谈判文件要求加盖CA电子公章的。
2.6未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2.7如果响应文件实质上没有响应谈判文件的要求，谈判小组将予以拒绝，供应商不得通过修改或撤销不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而使其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文件。
2.8供应商在项目评审全过程中应保持通讯畅通，并安排专人与采购中心及谈判小组联系。
3.对于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谈判小组将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谈判小组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布“谈判函”，供应商应当按照要求在苏采云系统提交“谈判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
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可能根据谈判文件和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的内容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谈判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对谈判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谈判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谈判小组将在苏采云系统中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供应商应当在谈判小组指定的时间内按照谈判文件的变动情况和谈判小组的要求在苏采云系统中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加盖CA电子公章。
4.谈判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将在苏采云系统向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发布“最后报价要求函”及最后报价格式表，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家。提交最后报价的规定时间为十分钟，超过规定的时间视为放弃提交最后报价。
谈判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谈判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3家以上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在苏采云系统中向其发布“最后报价要求函”及最后报价格式表，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规定时间为十分钟，超过规定的时间视为放弃提交最后报价。
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5.供应商未在谈判小组规定的时间内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最后报价的视为放弃谈判，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最后报价格式表须加盖CA电子公章,否则视为未提交最后报价。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谈判情况退出谈判，并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退出谈判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
6.谈判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以书面形式作出相关说明，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谈判小组应当认定其响应无效。
7.谈判小组根据谈判成交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未成交的供应商。
二、项目评审
（一）谈判小组
1.谈判小组为三人或三人以上单数。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设立的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评审专家库中相关专家数量不能保证随机抽取需求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再随机抽取使用。
2.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采购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评审专家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采购人可以自行选定相应专业领域的评审专家。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应当优先选择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
3. 谈判小组的评审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评审事务由谈判小组负责，并独立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二）评审过程
1.谈判小组应当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并根据谈判文件规定的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与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比较和评价。未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无效文件，谈判小组应当告知有关供应商。
2.如评审需要，谈判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单一响应单位分别进行谈判，并给予所有参加谈判的响应单位平等的谈判机会。采购文件如有实质性变动的，对采购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采购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将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
3.谈判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响应单位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单位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作为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需要供应商进行澄清、说明和更正的，谈判小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布“澄清要求函”，接到“澄清要求函”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要求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澄清、说明和更正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补充部分，具体操作方式见《操作手册》。
接到谈判小组澄清、说明和更正要求的供应商如未按规定做出澄清、说明和更正，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采购代理机构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审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审过程和结果。
5.项目开标后，直到宣布成交结果为止，凡属于评审、澄清、评价和比较响应等相关的信息都不应向供应商或与评审无关的其他人泄露。
三、项目成交
（一）项目成交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合格供应商不少于三家；
2.合格供应商的报价均未超过采购预算；
3.采购过程中未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4.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评审办法确定成交供应商。
（二）重新评审
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组织重新评审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三）成交通知书及合同
1.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法定流程发布成交公告，及时向成交供应商发送成交通知书。
2.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谈判文件及响应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成交通知书对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的，或者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响应无效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或无效文件：
1.1投标报价超出预算的；
1.2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的；
1.3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的；
1.4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1.5谈判小组认定的其他情形；
2.被认定为响应无效或无效文件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理由告知相关供应商。
五、项目终止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1.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1.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1.4谈判采购过程中，如遇到交易中心出现断电、断网或其他不可预见原因导致采购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
2.项目终止后，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项目终止的理由告知所有供应商。

[bookmark: _Toc166488922]第五章 合同条款
采购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bookmark: _Toc13642118][bookmark: _Toc13889378][bookmark: _Toc166488923]供应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为明确采购单位（甲方）和服务单位（乙方）购销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友好协商，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 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 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定义：以下术语有特定的含义：
服务是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承担甲方管辖范围内的电子警察等设备的维护保养和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合同价是指根据中标的投标文件和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价款。
甲方是指合同中明确规定的接受服务的单位。
乙方是指合同中规定的提供服务的单位。
损失是指合同一方因不履行合同义务而导致另一方及第三方的各种损失的费用，还包括守约方为减轻损失或维护权利而需支付的各种调查费用、车旅费用、律师费用等。
二、合同内容
1.项目编号：
2.项目名称：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
3.服务范围：昆山市中环范围内及框架道路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的新增及维护保养
4.服务期限：壹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在协议有效期内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中止此项协议，如未经双方同意，擅自变更或中止此项的一方要负违约责任。此项协议需终止或续签，应在协议期内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三、成交折扣率：     。合同金额暂按项目预算金额签订，即     元，应包括完成本项工作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管理、维护、售后服务、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10%作为预付款。
1、监理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维护方提出的维护服务项目工程量进行复查及签字确认，并作为维护方向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算费用的有效凭证。
2、维护服务工程里以监理单位、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确认工程量为准，维护全额按维护项目限价*投标下浮率结算，以每季度为一审计单元。
3、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每季度为结算单位向维护方支付费用;每季度结付金额=每季度维护服务评定审核金额-当期应扣罚金额;
4、支付维护服务费用根据财政相关要求执行。
5、每次付款前，维护服务商应当向甲方提供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维护服务商未提供合格发票，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五、履约保证金 
1.在签署本合同之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一笔金额为3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履约保证金（无息）将在乙方履行完合同义务，无质量异议后退还。
2.履约保证金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提交，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所需的有关费用均由其自行负担。
六、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依据本次招标内容将管理的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委托乙方进行安全管理及日常巡查维护。
2.甲方有权统筹安排乙方的具体工作内容。
3.乙方应按本次招标内容及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对甲方委托的项目进行安全管理及日常维护修理，并建立基础设施台账、巡查台账、维护台账、安全施工作业培训台账等其它相关台账。
4.乙方对委托项目进行安全管理中，发现有损坏戓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应及时向甲方管理人员报告，按照维护服务流程进行规范的维护修理。
5.甲方根据年度计划或工作安排需实施的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修理，在遵循政府采购戓招标的工作要求下，经审批后按维护修理内容通知乙方实施完成。
6.乙方对委托项目落实管理中发现轻微的故障应立即排除；限制性故障修理须2小时内排除；严重的故障修理须12小时内排除；紧急的故障修理不得超过48小时。如设备损坏严重无法修复，应在甲方许可下用相关产品替代完成。
7.乙方应根据甲方及监督检查单位的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废旧设备进行登记造册，并提供无偿妥善保管，甲方将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对废旧设备进行处置，乙方应无条件服从甲方安排并提供相应的工作便利。如乙方在保管期间对废旧设备保管不善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8、合同终止后甲方应在六个月内将保存在乙方的废旧设备进行转场，如逾期转场的甲方应承担六个月之后的保管费用。
9、乙方应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如昆山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规定），负责乙方员工的生病、事故、伤残、死亡和劳务纠纷，甲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10、乙方负有对自己员工的安全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七、考核详规
1、维护方接到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指令后，未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有效工作的（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并经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可的除外），每次扣罚200元；
2、维护方接到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指令后，忘记维修或不去维修的（接到维护指令后24小时内未到现场开展有效工作的），每次扣罚2000元，因维修不及时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及财产损失，由维护方承担全部责任；
3、维护方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对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故障进行修复，未采取相应的临时措施，且未向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汇报，导致设施隐患一直存在的，每次扣罚1000元，若由此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及财产损失，由维护方承担全部责任；
4、维护方应加强对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的日常巡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处理，确保设施正常使用。若电子警察故障已存在24小时以上而维护方未发现或未排除设施故障，每次扣罚100元；
5、维护方违反规定在早晚高峰期间进行施工作业（除抢修项目外），影响道路交通正常通行或造成交通拥堵的，每次扣罚200元。经交通执勤人员劝阻后，不服指挥继续施工作业的，每次扣罚500元。
6、维护方不按实际维修情况，虚报、谎报维修清单及工程量的，经查实，每次扣罚10000元；
7、维护方违反操作规程，导致人为增加实际工程量的，经查实，每次扣罚10000元；
8、除上述情况外，维护方违反招标文件中的其他规定的，每发现一次，扣罚200元，不设上限；
9、多次违反上述规定的，且维护方整改不力的，昆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权要求维护方停业整顿或终止合同。
八、索赔
1.在合同生效后，无正当理由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足。
2.甲方无正当理由或乙方先行催告逾期付款的，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每天万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提供服务，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合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从应付货款或从乙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合同总价款1%作为违约金。
4.乙方因违反合同及招标文件其他应尽义务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违约程度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由乙方另行支付，由此引起的后果，甲方保留进一步追索的权利。
九、履约延误 
1.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地点提供服务；甲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地点接受服务。
2.如果乙方无正当理由拖延提供服务，将受到以下制裁：加收误期赔偿费（每日按合同总价款万分之五计算）、终止合同；如果甲方无正当理由拖延接受服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其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或者甲方遇到可能妨碍其按时接受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对方。甲方（或乙方）在收到乙方（或甲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期提供服务，或者终止合同。
十、不可抗力
1.如果乙方和甲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乙方或甲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它双方商定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在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十一、争端的解决 
1.甲方和乙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可向有关合同管理部门提请调解。 
2.如果调解不成，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费由败诉方负担。
4.因合同部分履行引发诉讼的，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十二、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合同变更终止的规定
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指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十三、合同转让和分包
乙方必须自己完成合同内容，不得自行分包，否则，甲方有权按乙方不能完成合同处理；乙方需要分包的都必须事先在投标文件中明确单位承担和承担单位的情况介绍。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将未事先分包的项目转包或分包给第三人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十四、需要补充的合同条款：（根据评标过程中或者商务谈判时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在订立合同时标明） 
十五、合同生效 
1.双方签约人为各自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
2.本合同系指本文件及其附件中的所有部分，招标文件、中标的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在招标过程中的澄清和承诺等为本合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本合同壹式叁份，甲乙双方、采购代理机构各执壹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5.合同修改：除甲乙双方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法人（授权代表）：                             法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开户行：				                       开户行：
帐户：						                   帐户：
合同签定地：

第六章 评审方法
一、评审办法
1.本次采购评审采用最低评标价法，即在符合采购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以第二次报价为准，且最后报价时间为10分钟）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
2.谈判小组各成员独立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照谈判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评审，如响应文件的内容满足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的，则该响应文件评审合格。如某一条款内容评审不合格，评审专家须注明评审不合格原因。
3.如某一评审条款出现评审专家意见不一致时，则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该项条款是否合格。评审内容中（本次评审内容共四项）有内容评委一致认为不合格的，则该谈判响应文件将被视为不合格，且不具备中标资格。在评审合格的供应商中以提出最低报价的谈判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供应商或成交供应商。如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谈判供应商的最终报价相同且最低的，则由采购人以抽签方式在提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中确定成交候选人。
4.谈判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则谈判小组有权要求其以书面形式作出相关说明，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谈判小组应当认定其响应无效取消该供应商的成交候选资格。
5. 本次谈判响应报价共有两次报价机会，第二次报价为最终总报价；若谈判响应单位未在最后一次报价中分别报各个产品单价的，则其各个产品的单价按最终总报价与首次报价之比同比例下浮。
本项目核心产品详见招标书要求，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
6.异常低价投标审查
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文，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A、评审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6.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
6.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
6.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
6.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二、采购政策
（一）中小微企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相关规定，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如投标人认定本企业为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则需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填报《中小企业声明函》。加盖公章后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电子件放置于响应文件中提交。
（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相关规定，如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则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的政府采购政策。加盖公章后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电子件放置于响应文件中提交。
（三）监狱企业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相关规定，如投标人为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则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的政府采购政策。证明文件电子件放置于响应文件中提交。
（四）绿色采购
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需提供该产品有效期内的认证等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电子件放置于响应文件中提交。
（五）若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认定证明等材料为虚假材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二、评审内容：
	[bookmark: gpc_accord_horizontal_1]序号
	评审内容
	是否合格（是/否）
	备注

	1
	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2
	本次采购的产品（服务）数量、技术参数等采购需求的符合性
	
	

	3
	服务期限、付款方式、质保期限等的响应情况
	
	

	4
	其他（除供应商资格条件及采购内容以外的其他涉及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条款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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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gpcItem_tenderStruct2]响应文档结构表
	标书名称
	文档名称
	标题名称

	标书结构
	供应商情况表
	附件1：供应商情况表

	
	响应承诺函
	附件2：响应承诺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附件3：中小企业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附件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开标一览表
	附件6：开标一览表

	
	报价分析表
	
附件7：报价分析表

	
	相关业绩一览表
	附件8：相关业绩一览表

	
	拟投入人员及设备配置一览表
	附件9：拟投入人员及设备配置一览表

	
	偏离表
	
附件10：偏离表（技术、商务）

	
	资格证明声明函
	附件11：资格证明声明函

	
	远程参与开标会议诚信承诺书
	附件12：远程参与开标会议诚信承诺书


说明：
对本章的格式，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改，但补充和修改不得造成与本格式内容有实质性的违背。


[bookmark: _Ref10712456][bookmark: _Toc500143975][bookmark: _Toc519686649][bookmark: _Ref499899149][bookmark: _Ref15302730][bookmark: _Toc166487075][bookmark: _Toc130478801][bookmark: _Toc166488925][bookmark: _Toc98785116][bookmark: _Ref477865927]附件1：供应商情况表
供应商情况表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1
	法定代表人
	
	公司成立日期
	

	2
	总部地址
	

	3
	本地办事处地址
	

	4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手机）
	

	5
	传真
	
	电子邮箱
	（必填，涉及澄清、解释等的书面形式沟通）

	6
	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人
	单位2024年总营业收入
	万元

	7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8
	主营范围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最近3年内在经营过程中受到何种奖励或处分
	

	10
	最近3年内有无因售假、售劣或是其他原因被消费者投诉或起诉的情况及说明
	

	11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注：企业规模的企业划型标准请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bookmark: _Ref507166820][bookmark: _Toc519686651][bookmark: _Ref15302737][bookmark: _Ref376770270][bookmark: _Toc500143977][bookmark: _Ref477865930]
[bookmark: _Toc166487076][bookmark: _Toc166488926][bookmark: _Toc98785117][bookmark: _Ref33617519][bookmark: _Toc130478802]附件2：响应承诺函
响应承诺函
致：（采购人名称）、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经仔细阅读和研究，我方自愿参加_（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的采购活动，并做出如下承诺：
1、我们愿意按照采购文件的一切要求，提供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报价应包括所投设备及其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费用、税费及包装、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保险、现场吊装及相关措施、检测验收、安装调试、技术支持与培训、售后服务与维保及相关劳务支出等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谈判响应供应商企业利润、税金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如果我们的谈判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严格履行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履行合同的义务。
3、我们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文件，包括补充文件(如果有的话)。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我们响应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投标有效期。
5、我们愿意提供谈判采购单位在采购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
6、我们认为你们有权决定成交单位，还认为你们有权接受或拒绝所有的谈判供应商。
7、我们愿意遵守采购文件中所列的收费标准。
8、我们承诺该谈判响应文件在谈判开始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
9、我们愿意按采购文件的规定交纳谈判保证金，并同意谈判供应商须知中关于没收谈判保证金的规定。
10、如果我们成交，我们愿意按采购文件的规定支付成交服务费，并提供一正一副书面投标文件供项目归档使用。
11、综合说明：
（1）伴随服务及配合措施；
（2）要求甲方提供的配合；
（3）对采购文件有不同意见的偏离说明；
（4）其它说明。
12. 除不可抗力外，我单位如果发生以下行为，将在行为发生的10个工作日内，向贵方支付本采购文件公布的预算价的2%作为违约赔偿金。
（1）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响应)有效期内实质上修改或撤回投标；
（2）中标(成交)后不依法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
（4）恶意串通；
（5）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13.我方知晓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并认可本承诺函作为采购人要求我方履行违约赔偿的依据。
供应商：（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98785119][bookmark: _Ref33617527][bookmark: _Toc130478803]

[bookmark: _Toc166487077][bookmark: _Toc166488927]附件3：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谈判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谈判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请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供应商：（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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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6488928][bookmark: _Toc166487078]附件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单位的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30478805][bookmark: _Ref33617535][bookmark: _Toc166487079][bookmark: _Toc98785121][bookmark: _Toc166488929]附件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苏州宇恩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法定代表人姓名）系（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代理人姓名）代表我公司参加贵公司组织实施的项目编号为          号的采购活动。代理人在开标、谈判、签约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这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本授权委托书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代理人：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供应商：（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Ref376770274][bookmark: _Toc500143978][bookmark: _Toc519686653][bookmark: _Toc98785122][bookmark: _Ref15302750][bookmark: _Toc130478806]

[bookmark: _Toc166487080][bookmark: _Toc166488930]附件6：开标一览表

[bookmark: _Toc500143979][bookmark: _Toc519686654][bookmark: _Ref477865934][bookmark: _Ref15304724]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供应商名称 
项目编号：
分包号：                         
	项目名称
	投标优惠率

	2026年度电子警察类交通设施维护项目
	小写：       %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开标一览表必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复印件无效）。
2、本项目报价按“折扣”报价，折扣率等于优惠率（例如：供应商以九五折报价本项目的，投标优惠率中填取95即可，以九折报价本项目的，投标优惠率中填取90即可，中标后按招标文件中公布的拟定价*95%或90%（等以此类推）签订服务合同）。
3、如有分包，投标人投任何一个包的标的，都需单独填写开标一览表。

[bookmark: _Toc166487081][bookmark: _Toc166488931][bookmark: _Toc98785123][bookmark: _Toc130478807]
附件7：报价分析表

                     项目投标报价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备型号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全费用综合单价（元）
	投标报价折扣率
（统一）

	1
	
	
	
	
	
	

	2
	
	
	
	
	
	

	3
	
	
	
	
	
	

	4
	
	
	
	
	
	

	5
	
	
	
	
	
	

	6
	
	
	
	
	
	

	…
	
	
	
	
	
	


注：
1、 折扣率等于优惠率；
2、本表中的报价为综合报价，包括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应包括完成本项工作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管理、维护、售后服务、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3、本项目最终根据最终确认的维护服务项目工程量，按折扣后的综合单价按实结算。
4、投标报价总金额与开标一览表须保持一致。
5、本表按采购包分别填报。



投标人：（单位盖章）
法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00143980][bookmark: _Ref477865937][bookmark: _Toc519686655][bookmark: _Ref15304731][bookmark: _Ref33617553]

[bookmark: _Toc166487082][bookmark: _Toc166488932][bookmark: _Toc130478808][bookmark: _Toc98785124]附件8：相关业绩一览表
相关业绩一览表
服务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期
	服务内容
	合同金额
	备注

	1
	
	
	
	
	

	2
	
	
	
	
	

	3
	
	
	
	
	

	4
	
	
	
	
	

	5
	
	
	
	
	

	
	
	
	
	
	

	
	
	
	
	
	

	
	
	
	
	
	


注：
1）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作为本表的附件须同时提供；
2）以上格式仅供参考，投标单位可自行编辑类似项目业绩汇总表，表格内容需至少包
含上表要求提供的内容。





投标人：（单位盖章）
法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6487083][bookmark: _Toc166488933]
附件9：拟投入人员及设备配置一览表
（一）拟投入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证书
	在本项目中
担任的职务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
	
	
	
	
	
	


注：
以上格式仅供参考，投标单位可自行编辑人员配备表，格式自拟，满足采购需求。

（二）车辆配备表
	序号
	名称
	车牌号、型号、规格
	购买日期/租赁日期
	单位
	数量
	备注
（填写“现自有”或“租赁”）

	1
	
	
	
	
	
	

	2
	
	
	
	
	
	

	3
	
	
	
	
	
	

	...
	
	
	
	
	
	



备注：车辆如是租赁，租赁期需涵盖项目服务期。

投标人：（单位盖章）
法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6488935][bookmark: _Toc166487085]附件10：偏离表（技术、商务）
偏离表（技术）

	项目
	谈判要求
	响应内容
	偏离说明（正偏离、无偏离、负偏离）

	服务内容
	
	
	

	……
	
	
	

	……
	
	
	

	……
	
	
	

	
	
	
	



供应商：（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年月日

偏离表（商务）

	项目
	谈判要求
	响应内容
	偏离说明（正偏离、无偏离、负偏离）

	服务期
	
	
	

	付款方式
	
	
	

	
	
	
	

	
	
	
	

	
	
	
	



供应商：（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6488936][bookmark: _Toc166487086]附件11：资格证明声明函
关于资格文件的声明函

                                     ：
本公司愿就由贵公司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谈判采购活动进行响应。本公司所提交的谈判响应文件中所有关于谈判响应资格的文件、证明和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与真实情况不符，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供应商：（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6487087][bookmark: _Toc166488937]附件12：远程参与开标会议诚信承诺书
远程参与开标会议诚信承诺书
致: (采购人)
我方郑重承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参加本次远程开标会议，是我方真实意思的表达。
一、不出借、买卖、伪造、涂改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资格业绩、印章以及其他相关资信证明文件,严禁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我公司的名义投标（响应）。
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响应）程序。不隐瞒真实情况，不弄虚作假，不骗取投标（响应）和中标（成交）资格。
三、坚决抵制和杜绝串标、围标、哄抬报价、贿赂、回扣等违法投标（响应）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依法经营，公平竞争，不采取违法、违规或不正当手段损害、侵犯同行企业的正当权益。
五、遵守指令、不擅离职守。开标评审过程中,我方将坚持全程参加开评标会议，积极响应采购人的指令和操作要求，不擅离职守，始终保持通讯顺畅，因我方原因导致10分钟内无法与管理端建立起联系的，即视为放弃交互的权利，我方认可采购人任意处置决定，接受包括终止投标（响应）资格在内的任何处理结果。
六、确保设施、设备工况良好。我方将负责提前检查电力供应、网络环境和远程开标会议有关设施、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我方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投标（响应）或者不能进行现场实时交互的，均由我方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七、不向采购人或评审专家或相关人员行贿，以牟取中标。
八、我方将在法律、法规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就有关评审过程中的事项向管理人员提出咨询或疑问。
九、我方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接受取消投标（响应）资格、将不良行为记录记入档案、没收投标（响应）保证金等有关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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